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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信息表

序号 1.3

名称 残疾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

法定依据

1、《关于印发<天津市残疾人教育扶残助学金管理

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津残联〔2019〕10 号）

2、《关于应届残疾大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应届大

学生奖学金暂行办法》（津滨残联〔2020〕9号）

3、《关于做好适龄残疾儿童“送教上门”服务工作

的实施方案》（津滨残联〔2019〕13 号）

4、《津滨残联【2015】85 号关于印发<天津市残疾

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和补贴办法>的通知》

实施机构

助学金：市残联、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街（镇）残

联

2、奖学金：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街（镇）残联

3、送教上门：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区教体局、特

教学校

4、职业技能培训：市残联、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

街（镇）残联

职责边界

助学金：由市残联、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街（镇）

残联组织落实

奖学金：由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街（镇）残联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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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

送教上门：由区残联社保就业科、区教体局、特教

学校组织落实

培训：天津市残疾人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下达培训任

务、区残联社保就业科组织开展培训。

运行流程

一、助学金：1、申请领取扶残助学金的学生需由

本人或其父母（监护人），在新学年入学（秋季开

学）后向学生户口所在地的街（乡、镇）残联提出

申请，高等教育学生填报《天津市残疾人高等教育

扶残助学金申请表》，非高等教育学生填报《天津

市残疾人高中阶段以下教育扶残助学金申请表》2、

街（乡、镇）残联负责对受理的申请扶残助学金申

请人的材料进行登记、认证、审核、扫描、汇总后

将申请材料报所在片区残联。3、片区残联负责本

片区内街（乡、镇）残联上报的助学金申请材料审

核、扫描、审批，将申请人信息于每年的 10 月 31

日之前，分门别类，全部录入《天津市残疾人教育

管理信息系统》4、区残联负责将三个片区内的助

学金汇总情况报市残联并申报资金。

二、奖学金：1、自愿申请。本人向所在开发

区、街（镇）残联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滨海新区

应届残疾人大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或《滨海新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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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，并提供身份

证、残疾人证、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、低保证等材

料。2、初审。各开发区，街（镇）残联负责对申

请材料进行初审。初审合格后，对符合条件者公示

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将残疾人申请信息录入《天

津市残疾人教育管理信息系统》。3、审定。区残联

负责对开发区、街（镇）残联上报的初审信息进行

审定后，通过社会化发放形式将奖学金发放到学生

本人账户。

三、送教上门：1、区残联负责调查摸清本区未入

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底数，将所调查人数登记分

类，与区教体委商定适合送教服务的对象 2、全区

送教服务工作由区教体局负责组织实施 3、区残联

给承担送教上门服务的学校送教服务补贴。

四、职业技能培训：1.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制定

培训计划。2.残疾人持相关有效证件到所在区残疾

人劳动服务机构报名。3.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组

织开展培训。

运行要件

一、助学金：1、提供学生户口本、身份证、《天津

市残疾人高等教育扶残助学金申请表》或《天津市

残疾人高中阶段以下教育扶残助学金申请表》、两

个学期考试成绩单，首次申请的新生出据院校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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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等）。2、残疾学生和健全子女（学生）的父

亲或母亲提供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或各区残疾人

联合会批准颁发合法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
人证》。享受低保、低收入的学生提供《天津市最

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》或《天津市城镇居民低收入

救助证》及享受我区最低生活保障或低收入救助的

凭证。3、参加国家认可的各类成人高等教育（开

放式教育、远程网络教育、电大、函授等继续教育）

的残疾人，提供毕业证书。

二、奖学金： 1.具有本区常住户口；2.持有有效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； 3.持有本年度全日

制高等院校、特殊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残疾人学

生以及残疾人家庭健全子女。

三、送教上门：服务对象为滨海新区常住户口且家

住滨海新区内，生活不能自理、不能到校接受教育，

基本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 6-16 周岁重度残疾儿童

少年。

四、职业技能培训：1.培训前审核残疾人情况是否

符合培训参加条件。2.培训中做好残疾人的服务管

理，确保培训质量和安全。3.培训后做好培训满意

度调查等工作。

责任事项 1.组织协调；2.政策宣传；3.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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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方式
监督电话：66366226 来信来访地址：滨海新区残

疾人联合会（塘沽京山道 445 号）


